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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手札 

法學的發展需要透過研究者與實務操作者不斷地在同一

領域運用思辨和釋義來釐清與推動。 

 「月旦匯豐專題系列」 
集結歷來學者專家的智慧結晶，此系列不僅僅是學者

或實務工作者可透過閱讀，與作者進行思想上辯證

外，更提供學子們研究先進思想精華的最佳方法。本

系列之主題，除了傳統重要法學，並對近年社會爭議

的時事議題、新興領域及科際整合所衍生之問題皆有

所收錄，以呈現在每個階段性的成果，期盼能作為研

究發展與回顧的基石。 

 「月旦知識庫」 
雲端大數據，收錄73萬筆期刊、圖書等文獻、案例分

析、博碩士論文、裁判、法規、工具書等，資料每日

更新，持續增加中。跨庫、跨領域、精準高效的搜尋，

為課題研究、實務運用、見解比較、論文寫作的個人

圖書館。 



 「月旦實務講座」 
匯集 2000 位學者專家、1400 種主題、8800 場教研。

整合實務與學術應用，舉凡個案研究、執業進修、熱

門時事議題、論文寫作引用等，線上影音學習無時差。 

 「元照讀書館」  
元照讀書館聚集學術與實務資源、以法學為中心、

跨領域整合各領域知識，發展<月旦智匯學院>、 
<元照智勝學院>、<法學思維小學堂>，在知識殿堂

上，講者以豐富的學識與實務經驗，為各學科從業

人才提供即時、互動、問題解決、交流所需專業知

識與技能，以作為知識傳遞、創新、實踐的傳動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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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品攙偽假冒食安犯罪 
之成立要件 

評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 
上重訴字第1號強冠劣油案 

陳鋕雄 
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兼所長） 

胡慎芝 
（研究員） 

高慧馨 
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生） 

壹、前言 

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事件中，造成社會動盪最烈者，莫

過於一連串的油品食安案件。原因在於油品供應居於食品生

產鏈的上游，許多日常生活食品均含有油的成分。一旦油品

安全堪慮，就造成市場上許多民生食品受到汙染，造成民眾

不安、大量消費爭執，引發民怨。不過在司法上，由於油品

攙偽假冒行為的風險程度不一，未必會造成民眾身體健康風

險，而且即使是加入於法不合的添加物，檢方也未必能證明

可對民眾造成傷害，因此各法院對犯行構成之罪解釋認定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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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造成司法實務及學說的許多爭執。最高法院於二○一六年

十一月二十二日召開一○五年度第十八次刑事庭會議決議，對

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（下稱「食安法」）第四九條第一項之

構成要件達成共識，不以對人體健康造成安全之虞為成立要

件。但攙偽假冒罪所應保護之法益為何，仍有爭論餘地。 
本文以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一○四年度上重訴字第一號判

決強冠劣油案為中心，檢討其他數件劣油判決，輔以對美國

攙偽假冒罪之法律體系分析，試圖闡明攙偽假冒罪與刑法詐

欺罪保護法益之差異。基於油品所涉食品製造往往具有上下

游製造鏈關係，本文亦分析此類案件涉及之幫助犯問題。最

後，強冠案之所以被揭發，是屏東老農向屏東縣政府多次檢

舉地下油行發出惡臭無果，轉向臺中市警察局求助，最後轉

回屏東地檢署偵辦，才使全案公諸於世。由於攙偽假冒行為

通常是集體行為，因此只要有吹哨者（whistleblowers）進行

公益檢舉通報，就有可能偵破大案，強化檢調單位在人力有

限時的偵防能力。但我國尚未制定專門的公益通報法律，對

於檢舉人的保護規範尚未周詳，也在本文中一併討論。 

貳、案件摘要 

一、強冠案事實整理 

(一)攙偽假冒與詐欺取財 

強冠公司葉董事長兼總經理、戴副總經理、品管部黃經

理、品管部吳課長（下稱「強冠公司葉董等四人」）均明知

地下油行郭老闆、施司機提供之油品是品質低劣、不可供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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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用之飼料油或攙有豬油以外之其他動物成分之動物混合

油，仍予以購買作為全統香豬油等產品之原料使用1。 
且該等四人均明知全統香豬油等產品標示規定，以及一

般消費者之合理期待，也知永成公司蔡老闆 2所售之油品甚

差，不可供人食用，仍向永成公司購入油品十次。並自二○

一四年二月底，向地下油行郭老闆、永成公司蔡老闆（訴外

人）購入油品後，基於製造、販賣或贈送攙偽或假冒為食用豬

油之全統香豬油等產品，指示強冠公司內部不知情員工將上開

油品混合製造成全統香豬油等產品，且於該等外包裝上僅標示

含有豬油一項動物性脂肪，刻意隱瞞尚含有其他動物成分，

再將上開以攙偽或假冒方式製成之全統香豬油等產品，先後

販賣或贈送予廠商。該等廠商因信賴強冠公司，均陷於錯誤

而購買全統香豬油等產品後，再轉售與下游商家及消費大

眾，或製成其他食品販售，致使該等廠商及民眾受有損害3。 

(二)食品鏈下之幫助犯 

地下油行郭老闆4向進威公司所屬邱司機及胡司機購入豬

皮革油5，及向不知情業者購入牛油、雞油及魚油，加以混

合，且明知該等油品均係劣質之飼料油或動物混合油而不得

供人食用，也明知強冠公司6之購油目的，是為製作品名為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請參照104年度矚上重訴字第1號（事實：第二項第二款）。 
2 未經起訴。 
3 同註1（事實：第二項第三款）。 
4 地下油行郭老闆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擅自在其不知情胞兄位於屏

東縣之土地內，搭設地下油行，內有儲油槽10座。 
5 豬皮革油是由屬事業廢棄物之豬皮革油脂所製成。 
6 強冠股份有限公司以製造食用油脂及衍生油脂商品販售為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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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香豬油等產品7。 
而一般消費者若知食用豬油產品其中攙有豬油以外其他

動物成分8之動物混合油，或係以不可供人食用之飼料油等油

品所提煉，自不可能付錢購買。但地下油行郭老闆仍幫助強

冠公司葉董等四人以攙偽或假冒方式製造食用豬油販賣（或

贈送）予廠商，及幫助詐欺取財（或加重詐欺取財），先後

出售並交付劣質、不可供人食用、攙有豬皮革油之動物飼料

用油或攙有豬油以外動物成分之動物混合油予強冠公司共計

九次9。 

 

地下油行
強冠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

永成公司

郭○志

施○毓

葉○祥

戴○川

蔡○州

賣油

賣油

賣油

賣油

被告（上訴人）

 

圖一 強冠案被告（上訴人）之犯罪關係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全統香豬油、LO60-HK金黃鐵、精製豬油、特製豬油、全統清芳

油、特佳、豚之脂豬油、五月花特製豬油、三葉牌豬油、金印特

製豬油、鳳凰、味師傅精製豬油、維嘉、SUNRIPE、全統特製豬

油及特寶精製豬油之食用豬油。 
8 如牛、雞、豬。 
9 同註1（事實：第二項第一款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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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通報 

嗣警方接獲民眾檢舉地下油行郭老闆私設地下油行，乃

於二○一四年九月一日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，

前往地下油行郭老闆之地下油行、強冠公司、進威公司等地

執行搜索10。 

二、上訴人主張與抗辯 

(一)攙偽假冒與詐欺取財 

1.主張 
被告強冠公司葉董事長、戴副總經理，對於被告強冠公

司向被告地下油行郭老闆購入油品，向永成公司蔡老闆購入

油品，上開油品經被告強冠公司不知情之員工混合後製造成

全統香豬油等產品，先後出貨予二百八十五家廠商，並進而

轉售予紅象、美廚、維力公司等情亦坦承不諱，惟皆否認有

何違反食安法及詐欺取財（或加重詐欺取財）犯行11。 
2.抗辯 
(1)被告強冠公司葉董（兼被告強冠公司代表人）及其辯

護人辯稱 
強冠公司生產各式油脂，其中豬油只占總銷售額百分之

十，無須冒著主要產品一併被禁售的風險而向地下油行郭老

闆購買劣質油；又葉董雖為強冠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，但將

國內豬油採購全權交由戴副總經理處理，葉董是基於信任品

管人員及制度之情況下，才在油品之採購單或特採單上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同註1（事實：第三項）。 
11 同註1（事實：貳、乙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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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，對於該等油品係飼料油或動物混合油乙節確不知情，才

以之為原料製造全統香豬油等產品，並未詐騙廠商，也未違

反食安法之規定。 
永成公司出售之油品部分，葉董有告知永成公司蔡老闆

欲購買作為食品精製豬油的原料，故而約定由其提供品質最

好的一級豬油給強冠公司，因此永成公司之銷貨單上記載

「飼料油：一級豬油」即不足為奇，而「飼料油」之字樣，

亦不影響強冠公司所欲購買者為食用精製豬油的原料。 
綜上，葉董並無詐欺或違反食安法之故意，雖然未確切

要求供應商提出品質來源切結保證書及原料來源證明，此部

分容有疏失，亦僅成立過失犯12。 
(2)被告強冠公司戴副總經理及其辯護人辯稱 
強冠公司國內原料豬油皆依強冠公司葉董之指示而採

購，只要通過品管人員化驗，符合強冠公司收貨檢驗規格就

會收貨，而戴副總經理向地下油行郭老闆購買原豬油，已向

其強調是要供人食用，但戴副總經理不知道地下油行郭老闆

的油是飼料油或攙有豬油以外其他動物成分之動物混合油，

係不得供人食用之劣質油，戴副總經理並無犯罪之故意，至

多僅成立過失犯。 
向永成公司購油乃是葉董之決定，戴副總經理僅根據其

指示辦理相關行政作業，又永成公司銷售強冠公司之銷貨單

上雖有「飼料油：一級豬油」之記載，惟此僅係選項之記載

方式，況飼料油與食用油僅是用途上之區分，在食品法規上

並未規範飼料油不得供食用，自難認戴副總經理有詐欺或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同註1（事實：貳、乙節：（三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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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食安法之犯行。 
而強冠公司未針對脂肪酸組成之數據制定驗收規範，但

品管人員會抽驗，戴副總經理也以採購的立場通知、提醒供

應商，但品管人員僅表達有攙油之風險，戴副總經理並不清

楚該數據之意義；況戴副總經理僅受僱強冠公司負責國內油

品之採購，未參與品管、製造及銷售等過程，因此強冠公司

販售油品予廠商，難認與戴副總經理有關。 
又本件屏東縣政府衛生局人員於地下油行採樣時，並未

自油槽之上、中、下層平均採樣，而雞油、魚油之比重較豬

油重，會有沉澱情形，不能因為採樣係在油槽出油口，導致

驗出牛、雞、魚等成分，即認地下油行郭老闆有故意攙入

牛、雞、魚油；又上開油品經檢驗後業已封存扣案，並未銷

貨至強冠公司，況地下油行郭老闆銷售予強冠公司之原料

油，尚須經品管人員檢驗合格才會買受，不能據此認為戴副

總經理有攙偽或假冒或詐欺犯行。且強冠公司有脫臭、脫

酸、脫色技術可以將原料油去蕪存菁，製成可供食用無礙人

體健康之食用豬油，自難認有犯罪故意13。 

(二)食品供應鏈下的幫助犯 

1.主張 
上訴人即被告地下油行郭老闆、施司機，均坦承郭老闆

經營地下油行，僱用施司機為司機，向他人收購飼料油或動

物混合油，並進而將油品出售予上訴人即被告強冠公司之事

實，然均矢口否認有何幫助違反食安法及幫助詐欺取財（或

加重詐欺取財）犯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同註1（事實：貳、乙節：（四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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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抗辯 
(1)被告郭老闆及其辯護人辯稱 
郭老闆以為戴副總經理是向其購買飼料油，才會將油品

出售予強冠公司，又強冠公司將收購之油品用於何種事業、

產品上，皆為強冠公司之營業機密，郭老闆無法得知葉董及

戴副總經理有將所購買油品用於製造食用油並加以販售，郭

老闆沒有幫助犯罪的故意14。 
(2)被告施司機及其辯護人辯稱 
施司機僅單純受僱於郭老闆，受其指示載運油品及兼任

攙油工作，並不知道郭老闆與強冠公司間之業務往來情形，

亦無證據足證郭老闆對於葉董、戴副總經理將所購買油品製

造後假冒為食用豬油販售予他人之事實知情，故施司機對於

正犯之犯罪行為並無認識，主觀上欠缺故意，不成立犯罪15。 

三、 高等法院關於食安法第十五條第七款「攙偽
或假冒」之見解 

(一)應以「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」為前提 

地方法院僅以文義解釋，即「『攙偽』即『不純』，亦

即在真實的成分外，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成分混充；『假

冒』即『以假冒真』，缺少所宣稱的成分」，認定只要食品

所使用之原料或內含成分與其所標示不同，便該當攙偽、假

冒，而未討論是否應危害人體健康16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同註1（事實：貳、乙節：（一））。 
15 同註1（事實：貳、乙節：（二））。 
16 請參照屏東地方法院103年度矚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（事實：第六



油品攙偽假冒食安犯罪之成立要件 陳鋕雄、胡慎芝、高慧馨 9 

不過，高等法院採取不同的解釋路徑，進一步詳加探求

「攙偽或假冒」與「危害人體健康」之關聯17，以下分述之：

首先，就歷史解釋以觀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立法院審

查食安法草案會議紀錄指出，「攙偽」者主要目的在於賺

錢，「假冒」者則本身衛生管理條件不夠，兩者所使用的原

料、物品通常極可能危害人體健康。再者，就體系解釋以

論，標示不實行為，須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前提（依食安法

第四九條第二項）；而「攙偽或假冒」行為，則不以致危害

人體健康為必要（依同法第四九條第一項），然而，若不加

以區分「攙偽或假冒」類型，而一概適用食安法第四九條第

一項，必將導致「無危害人體健康可能之標示不實行為」亦

落入刑罰之範圍，而混淆了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之界線，基

此，應將食安法第四九條第一項所欲規範之「攙偽或假冒」

的解釋限縮於「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」。最後，就目的解釋

以言，食安法係以「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」及「維護國

民健康」為其立法目的（依同法第一條），又第十五條第一

項各款皆與避免危害人體健康有關，故攙偽假冒應採相同之

解釋。因此，綜合上述各解釋方法，二○一四年二月五日公

布施行之食安法第四九條第一項所欲規範之同法第十五條第

一項第七款「攙偽或假冒」行為，應以行為「有危害人體健

康之虞」為要件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項第一款）。 

17 同註1（理由：貳、第七項第一款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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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可能為抽象危險犯或具體危險犯 

關於此點，地方法院雖未有所討論，高等法院則就食安

法第四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分別論定，而認為應視個案

認定為抽象危險犯或具體危險犯。第四九條第一項係屬「抽

象危險犯」之犯罪類型，即應以行為本身之一般情況或一般

之社會生活經驗為根據，判斷行為是否存在抽象的危險。相

對地，第二項則係屬「具體危險犯」之犯罪類型，雖不以發

生實害為必要，惟於行為人該當「攙偽或假冒」行為後，應

接續判斷國人健康於客觀上是否已處於隨時有發生危險之狀

態，即行為人之「攙偽或假冒」行為須已達到損害國民健康

之高度或然率，單純可能性尚不足以構成具體危險18。 
回歸本案，考量我國分別針對食品及飼料訂有「食品衛

生管理法」及「飼料管理法」，我國對於產品或原料應供人

類飲食之用、或供作飼料之用，於管理上明顯有別，如將飼

料用油加工製造、販賣並供作人類飲食之用，可認為有危害

人體健康之抽象危險性存在。再者，衛福部食藥署的檢驗報

告指出，強冠公司的油槽內檢驗出含有豬、雞、魚等三種不

同動物成分，且總極性化合物亦高達百分之十四，然而，豬

油原料經過燃煮後應不會產生總極性化合物，否則為水分過

多，應有攙混到回鍋油之可能，可資證明豬油中總極性化合

物偏高並非正常發生的現象。而總極性物質含量是高溫使用

油脂時是否需要丟棄之判別方法，動物用油或其他劣質原料

油品質較單一植物油更為複雜，即便精煉過程可降低總極性

物質含量，但仍不能認定此油品安全；況且劣質原料油的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同註16（理由：貳、第七項第二款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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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不一，在製程上難以單一化，以單一製程無法完全除去微

量之氧化物及其他的危害物質，縱使製成之油品可以通過一

般的油脂檢驗標準，其安定性不高，且含有微量的危害性氧

化物，長期食用極可能對健康造成危害。被告葉○祥、戴○

川將上開飼料油、動物混合油充作食用豬油供人飲食，客觀

上已存在危害人體健康之抽象危險性，該當食安法第四九條

第一項「攙偽或假冒」之構成要件19。 
惟高等法院判決進一步指出，由於公訴人未能充分證明

人體需經過多長期間、食用多少數量之飼料用油及動物混合

油脂，才能夠具體產生人體危害之結果，故難以認定人體一

經食用飼料油及動物混合油脂，器官功能於客觀上必定會發

生損害之結果，故被告葉○祥、戴○川雖已符合食安法第四

九條第一項「攙偽或假冒」之要件，然尚未達到同條第二項

「致危害人體健康」之具體危險程度20。 

參、攙偽假冒與詐欺取財 

一、攙偽假冒行為類型 

觀諸近年發生的食安事件，其違法添加類型約略可分為

四種： 

(一)合法添加卻不為正確宣稱 

例如，以人工酵母菌添加於宣稱使用天然食材的麵包

（胖達人麵包事件）；宣稱新竹米粉實際上含米量卻極低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 同註16。 
20 同註1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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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稱為分之百純橄欖油實際上橄欖油含量卻不到百分之五

十，而摻入葵花油、芥花油等廉價油品（味全案：臺北地方

法院一○三年度智易字第九八號刑事判決）； 

(二)合法添加卻超過容許量 

例如，於豆乾中添加過量俗稱為防腐劑的苯甲酸（一心

豆干事件21）等； 

(三)違法添加卻未危害人體健康 

例如，於食用油中摻入越南豬油等飼料油，然而無法證

明該等油脂來自非健康豬隻，或油品結構成分不安定，故即

便違反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」有關規定，也無法推論對

人體健康造成危害（頂新越南油事件：彰化地方法院一○三

年度矚訴字第二號刑事判決）； 

(四)違法添加卻危害人體健康 

例如，於胡椒粉中摻入工業級而非食品級的碳酸鎂，其

重金屬雜質可能危害人體健康22。 
可見摻假的食品添加物或食品原料可能為合法、違法或

落入法律未及的管理上缺口，而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並非必

然。然而，攙偽假冒罪應保障的法益除了人體健康安全以

外，更應涵蓋人民的財產法益，甚或消費者對食品來源通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 中時電子報，產品防腐劑超標，一心豆干暫時歇業，2015年2月

24 日 ， http://www.chinatimes.com/realtimenews/20150224002804-
260405（最後瀏覽日：2017年3月8日）。 

22 康 健 ， 黑 心 胡 椒 粉 ！ 碳 酸 鎂 本 身 不 毒 ， 毒 的 是 … … ，

http://www.commonhealth.com.tw/article/article.action?nid=70053 
 （最後瀏覽日：2017年3月8日）。 


